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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货！建筑施工企业参加工伤保险要点全在这

大鹏新区建筑施工企业必看

针对建筑业劳动者发生工伤事故后，劳动关系确认难、工伤认定难等问题比较突出的实际，深圳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大
鹏分局结合2018年“工伤保险进央企”主题宣传活动，联合本报从政策主要规定、办理流程等方面对《深圳市建筑施工企业参加
工伤保险管理办法》进行解读，帮助大鹏新区建筑企业（特别是央企）、建筑项目和建筑业从业人员特别是异地务工人员，增强工
伤预防意识和技能，提高工伤保险知晓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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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推进建筑施工企业参加工
伤保险的意义？

建筑业劳动者密集、人员流动性
大、工伤风险高、劳动关系复杂，发生
工伤事故后，劳动关系确认难、工伤认
定难、赔付难的问题比较突出。针对
建筑业的特点，对建筑业施工企业相
对固定职工按用人单位参保，对流动
性较大的建筑业职工尤其是农民工按
建设项目参保的新模式，使建筑业工
伤保险制度更加适应当前建筑业实际
情况的要求，对于解决建筑业职工工
伤赔付难、维权难等问题具有重要作
用，是完善本市工伤保险制度，建立覆
盖更多人群、更加公平可持续的社会
保障制度的重要举措。

建筑施工企业参加本市工伤保险
的方式有哪些？

建筑施工企业参加本市工伤保险
有两种方式：一是对相对固定的职工，
应当按照《工伤保险条例》、《广东省工
伤保险条例》的规定执行，按用人单位
参加工伤保险；二是对建设项目使用的
流动性较大的职工尤其是农民工，不能
按用人单位参加工伤保险的，应当按照
《深圳市建筑施工企业参加工伤保险管
理办法》（深人社规[2016］3号）的规定，
按建设项目参加工伤保险。

《深圳市建筑施工企业参加工伤
保险管理办法》适用于哪些企业？

适用于在本市行政区域内从事房
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建设的建
筑施工企业，即在本市行政区域范围
内从事土木工程、建筑工程、线路管道
和设备安装工程及装修工程的新建、
扩建、改建和拆除等有关活动的建筑
业企业，包括施工总承包企业、专业承
包企业和劳务分包企业。

在本市行政区域内从事交通运
输、铁路、水利等专业工程建设的企业
参照本办法执行。

按项目参加工伤保险涵盖哪些
人员？

按建设项目参加工伤保险的，工伤
保险涵盖建设项目使用的所有职工，包
括施工总承包企业、专业承包企业、劳
务分包企业等使用的职工，但已按用人
单位参加工伤保险的职工除外。

按项目参加工伤保险的缴费资金
来源？

由建设单位在工程概算中单独列
支工伤保险费用，作为不可竞争费，不
参与竞标，并在项目开工前一次性拨
付给施工总承包企业或直接发包的专
业承包企业。

职工个人不缴纳工伤保险费。

按项目参加工伤保险的缴费比例和
缴费办法？

按建设项目参加工伤保险的，按照
税前建设项目工程合同总造价的 0.08%
计算应缴纳的工伤险费，并在项目开工
前一次性缴纳。

已取得施工许可证但尚未竣工的在
建项目，以及按规定不需办理施工许可
证、已开工但尚未竣工的在建项目参加
工伤保险的，工伤保险费应缴费额=工程
总造价×0.08%×[（项目施工期总天数-已
施工的工期天数）÷项目施工期总天数]。

如何办理按项目参加本市工伤保险
手续？

施工承包单位应当在项目开工前，
向建设项目所在地的社会保险经办机构
办理建设项目工伤保险参保缴费手续
（建设项目没有明确的施工承包单位负
责的，由建设单位代扣代缴工伤保险
费），并提交以下资料：

（一）工程项目中标通知书（或工程
交易单）；

（二）工程项目承包合同书；
（三）缴费的银行账号；
（四）社会保险经办机构规定的其它

材料。

按项目参加工伤保险的保险期限如
何确定？

按建设项目参加工伤保险的，工伤
保险期限根据建设项目施工期确定，建
设项目施工期为施工许可证发证之日起
至建设项目竣工验收合格之日止。对于
按规定不需要办理施工许可证的建设项
目，工伤保险期限为建设项目开工之日
起至建设项目竣工验收合格之日止。

已取得施工许可证但尚未竣工的建
设项目，以及按规定不需办理施工许可
证、已开工但尚未竣工的建设项目，工伤
保险期限从办理参保手续的次日起至建
设项目竣工验收合格之日止。

在建设单位取得施工许可证后，以
及发生项目施工期变更或施工许可证信
息变更等有关情况的，施工承包单位或
建设单位应当及时到社会保险经办机构
提交施工合同、施工许可证或项目施工
期变更材料等相关材料进行申报备案，
以确认或变更建设项目工伤保险期限。

未按规定办理项目参保缴费的如何
处理？

一是自 2016年 5月 1日起，建设单
位在办理施工许可手续时，应当提交建
设项目工伤保险参保的证明材料，作为
保证工程施工安全的具体措施之一；施
工安全措施未落实的项目，住房建设主
管部门不予核发施工许可证。

二是未按规定办理项目参保缴费
的，由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按照《社
会保险法》、《工伤保险条例》等有关规
定处理。

如何加强施工现场从业人员实名制管理？

建筑施工企业应当依法与职工签订劳动
合同，加强施工现场劳务用工管理。

施工承包单位应当在工程项目施工期内
督促专业承包企业、劳务分包企业建立职工花
名册、考勤记录、工资发放表等台账，对项目施
工期内全部职工实行动态实名制管理。

用人单位未在规定时限内提出工伤认定
申请的，建筑业职工可否提出申请？在此期间
发生的相关待遇如何处理？

按照《广东省工伤保险条例》等规定，用人
单位未在规定时限内提出工伤认定申请的，建
筑业职工或者其近亲属、工会组织自事故伤害
发生之日或者被诊断、鉴定为职业病之日起 1
年内，可以直接向项目所在地的社保部门提出
工伤认定申请，在提出工伤认定申请之前发生
的符合规定的工伤待遇等有关费用按照《广东
省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由该用人单位承担。

申请人不能提供相关劳动合同的，可以提
供哪些材料以证明存在事实劳动关系？

建筑施工企业职工遭受事故伤害或按照
职业病防治法规定被诊断、鉴定为职业病的，
以劳动合同为基础确认劳动关系。

对未签订劳动合同的，由人力资源社会保
障部门参照工资支付凭证或记录、工作证、招
工登记表、考勤记录及其他劳动者证言等证
据，确认事实劳动关系。

按规定应当由用人单位负举证责任而用
人单位不提供的，应当承担不利后果。

违法分包转包建筑工程发生工伤事故的，
如何确定承担工伤保险责任的单位？

建设单位、施工总承包企业或者具有用工
主体资格的专业分包或劳务分包企业违反法
律、法规规定将承包业务转包给不具备用工主
体资格的组织或者自然人，该组织或者自然人
招用的劳动者从事承包业务时发生工伤的，建
设单位、施工总承包企业或者具有用工主体资
格的分包企业为承担工伤保险责任的单位。

工伤保险期满后，按项目参保的工伤人员、
因工死亡人员供养亲属的相关待遇如何处理？

建筑业职工在建设项目工伤保险期限内
遭受事故伤害或按照职业病防治法规定被诊
断、鉴定为职业病，在工伤保险期限终结时尚
未完成工伤认定或劳动能力鉴定的，其所在用
人单位应当继续保证其医疗救治和停工留薪
期的法定遇待，待完成工伤认定及劳动能力鉴
定后，依法享受参保职工的各项工伤保险待
遇。其中，应当由用人单位支付的待遇，工伤
职工所在用人单位要按时足额支付，也可以根
据工伤职工意愿一次性支付。

一级至四级伤残工伤职工和工亡职工供
养亲属，由工伤保险基金按规定支付工伤保险
待遇，不受建设项目工伤保险期限的限制。其
中，由工伤保险基金支付工伤保险长期待遇
的，不得改为一次性支付的办法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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